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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正收购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收购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议案》，同意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和鹰

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和鹰”）2016 年、2017 年的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进行修正。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董事意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 2016年 6月收购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6名股东合计持有的长

园和鹰 4,800 万股股份，占其股本总额的 80%。该事项经公司 2016 年 6 月 7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6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6年 7月 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收购资产业绩承诺及原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6 名股东与本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6年度、2017年度。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

补偿义务人为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承诺长园和鹰 2016年度、2017年度合并报表口

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人民币 20,000

万元，补偿义务人承诺目标公司在 2016年度、2017年度累计合并报表口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35,000 万元。 

如果长园和鹰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未达到人民币 35,000 万元，补偿义务人将于《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双

方确认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以相应金额的现金向本

公司补偿。 



如果长园和鹰 2016 年度、2017年度累计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达到人民币 35,000 万元，则补偿义务人无需进行补偿。 

如果长园和鹰 2016、2017 年度累计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未达人民币 35,000 万元，则补偿义务人于《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应补偿的金额遵循以下公式： 

补偿金额=（35,000 万元－业绩承诺期间累积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35,000 万元×股份转让价款总额×64.20% 

2018 年 4月公司时任年报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大华”）出具

了《长园和鹰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8]002699 号），认

定两年调整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合计 33,200.62万元，补偿义务人需向

公司补偿 6,205.09万元。该项补偿手续已于 2018年 5月完成。 

二、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修正 

（一）2016 年-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修正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9】114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决定对公司正式立案调查。 

2019 年 6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9]127 号《深圳证监局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责令对“四、重大会计差错未追溯调整”问题进行改正，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

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7 号），

经本公司查明，长园和鹰 2016 年度、2017 年度通过虚构海外销售、提前确认收

入、重复确认收入、签订“阴阳合同”、项目核算不符合会计准则等多种方式虚增

业绩。 

重大会计差错及虚增业绩对长园和鹰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

影响如下（2016、2017 年度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及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一并冲

回）：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项  目 
2016 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净利润 16,293.82 -15,562.77 731.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15,628.51 -15,178.54 449.97 

 

项  目 
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净利润 19,242.28 -14,213.00 5,029.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17,572.11 -14,213.00 3,359.11 

 

（二）长园和鹰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与业绩承诺的差异修正 

项  目 
2016 年度-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两年调整后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合

计 

33,200.62 -29,391.54 3,809.08 

业绩承诺金额差异 -1,799.38 -29,391.54 -31,190.92 

 

（三）根据以上长园和鹰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及《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标准，补偿义务人需补偿人民币 107,560.57 万元，其中上

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需补偿 84,101.66 万元，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需补偿

23,458.91 万元。 

（四）公司根据以上情况编制了《修正收购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受公司委托出具了《修正收购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

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0]008402 号），认定公司编制的《修正收购资产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

数的差异情况。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查明，长园和鹰 2016 年度、2017 年度通过虚构海外销售、提前确认



收入、重复确认收入、签订“阴阳合同”、项目核算不符合会计准则等多种方式虚

增业绩。公司根据以上情况编制了《修正收购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受公司委托出具了《修正收购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

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0]008402 号），认定公司编制的《修正收购资产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

数的差异情况。本次修正长园和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合理、谨慎，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公司与长园和鹰原股东的有关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修正长园和鹰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修正业绩补偿不会导致公司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调整 

1、公司财务报告中原已确认的业绩补偿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对于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9]127 号》认定的重大会计差错和《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7 号）认定的虚

增业绩事项已进行追溯调整，并在 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追溯调整后的 2016、

2017 年度财务数据。本次追溯调整中，根据追溯调整后长园和鹰 2016、2017 年

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以及所掌握的补偿义务人资产情况，基于《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及谨慎性原则，公司在 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中确认了长园和鹰业绩补偿

相关营业外收入及其他应收款 22,873.46 万元。其中包括，(a) 公司收购长园和鹰

80%股权交易中，公司尚未支付补偿义务人的股权转让款尾款 19,762.41 万元，公

司已将该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鉴于追溯调整后长园和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大幅

低于承诺，公司预计无需支付该项尾款，并相应确认业绩补偿相关营业外收入及

其他应收款 19,762.41 万元，待审计机构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出具业绩完

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抵相关应收、应付款项；(b) 补偿义务人主要股东尹智勇、

孙兰华控制的鼎明（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16.13%份额，价值 3,111.05 万元，鉴于鼎明（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存在应付补偿义务人的大额负债，公司预计该 16.13%份额将成为业绩补偿的重要

来源，因此确认业绩补偿相关营业外收入及其他应收款 3,111.05 万元。 



2、本次根据修正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计算的业绩补偿金额 107,560.57 万元远

高于公司原已确认应收业绩补偿金额 22,873.46 万元，但由于公司尚未掌握补偿

义务人其他资产情况，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谨慎性原则，公司无需

调整原已确认的业绩补偿金额。 

（二）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业绩补偿超过已确认业绩补偿金额时确认相关收益 

1、 本次修正长园和鹰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后，公司将于本年抵消应付补偿

义务人的股权转让尾款及原已确认的应收补偿义务人业绩补偿款 19,762.41 万元。 

2、 公司将立即展开业绩补偿追索工作，然而鉴于补偿义务人的支付能力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谨慎性原则，公司将在实际

收到业绩补偿超过剩余已确认业绩补偿金额 3,111.05 万元时，按照超出部分确认

收益。 

（三） 经核对，本次对长园和鹰业绩修正情况与证监会立案调查结论无重

大差异，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涵盖了本次立案调查结论认定的所有长园和

鹰虚增业绩事项，未发现其他虚增业绩情况，不需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

进一步调整。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